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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党召开2017年

组织生活会并集中开展民主

评议党员工作

      根据州委组织部《中共迪庆州委组织部关于召开2017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几个问题的通知》（迪组通〔2018〕5号）、州直机关工委《关于从严开好2017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好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通知》（迪直发〔2018〕4号）文件要求，经州直机关工委批准，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党支部于2018年3月27日下午14:30按照《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党支部2017年组织生活会及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实施方案》，紧紧围绕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查找纠正“四风”突出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召开了2017年度组织生活会，并集中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

 为切实召开好2017年度党支部组织生活会，迪庆州旅发展委员会制定了《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党支部2017年组织生活会及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实施方案》，于2018年3月16日召开党员大会，在之前的学习基础上，再次集中学习党的十九报告、新《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积极向各县（市）旅游局（委）党支部、本单位全体党员及干部职工征求意见，开展交心谈心工作，认真撰写班子及个人对照检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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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7日下午，党支部首先召集支委召开支委会，由支部书记在支委会上就上年度组织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通报，并代表班子向支委会做了班子对照检查，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检委员依次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在支委会上确定了整改措施及整改方向。

支委会结束后，召集全委党员召开党员大会，大会应到会9人，实际到会7人，因工作原因请假2人。委党组书记、主任鲁志军同志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会议。党员大会由支部书记杜洪耀主持，并严格按照州直机关工委审定议题召开。支部书记在会上就上年度组织生活会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了通报，并代表班子向支委会做了班子对照检查，向全体党员同志反馈了支委会召开情况。全体党员依次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党员大会上，全体党员集中开展了民主评议党员工作，通过个人自评及党员互评，对支部党员按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 4种等次进行了民主评议，并经集体研究确定了李武同志、罗晓三同志、斯那拉姆同志评定为“优秀共产党员”，其他同志均合格。

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对支部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进一步抓好党内政治生活，“抓党建、促业务”，杜绝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现象；二是要进一步抓好党支部建设的系统工作；三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支部书记杜洪耀要求所有党员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落实，对查摆梳理的问题，制定科学合理的整改方案和整改清单，扎扎实实地整改，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抄送：州委组织部，州委宣传部，州直机关工委。                                                

